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 A41-WP/239 
TE/85 
2/8/22  

工  作  文  件 

 

  

大会 — 第41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31：航空安全与空中航行标准化 

通过承认等效性来提高监管能力 

(由南非提交) 

执行摘要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Doc 7300号文件)第三十三条规定：“登记航空器的缔约

国颁发或核准的适航证和合格证书及执照，其他缔约国应承认其有效。但颁发或核准此项证书或执

照的要求，须等于或高于根据本公约随时制定的最低标准。”。 

目前的做法是，各国强制要求许可持有人获得与当地国家航空当局颁发的类似或相同的许可。 

即使其他国家的实施水平可能等同其自身水平。 

本文件旨在敦促国际民航组织和成员国在尊重每个国家主权的同时，建立一个统一且不繁琐的环

境。 

行动：请大会： 

a) 要求国际民航组织制定一个框架，以指导各国制定流程，在颁发或核准这些证书或执照的

条件是等同的情况下，承认由航空器登记国颁发或核准的适航证和合格证书及执照；和 

b) 敦促各国签订双边和多边协定以承认彼此的证书和执照，但条件是寻求在主体所在国开展

运行的国家，其评级等同或高于其打算进行运行的国家。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和政策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对航空界的财务影响： 

对航空业没有财务影响。预计在实施培训举措方面对各国有财务影响。 

对国际民航组织的财务影响： 

经查明对国际民航组织没有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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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Doc 7300号文件)第三十三条规定：“登记航空器的缔

约国颁发或核准的适航证和合格证书及执照，其他缔约国应承认其有效。但颁发或核准此项证书或执

照的要求，须等于或高于根据本公约随时制定的最低。”。 

1.2 为了促进承认其有效，第三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各缔约国承允在关于航空器、人员、航路及

各种辅助服务的规章、标准、程序及组织方面进行合作，凡采用统一办法而能便利、改进空中航行的

事项，应尽力求得可行的最高程度的一致。” 

1.3 然而，惯例是各国继续强制要求许可持有人获得与当地国家航空当局颁发的类似或相同的许

可。因此，经证明，无缝航空运行是一项挑战。 

2. 讨论 

2.1 在制定规章时，大多数国家努力确保其规章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并与

第三十七条规定一致，建立了其任务是按照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指导航空运行的国家民航当

局。 

2.2 为确保遵守标准和建议措施，各缔约国必须接受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USOAP)持续监测

方法(CMA)。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的结果反映了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在所有缔约国的有效

实施(EI)水平。 

2.3 然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航空参与者，尽管他们的国家遵守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

而且有些国家的有效实施水平良好，但并未得到一些国家的承认，并且发现他们必须获得两个以上国

家或地区机构的许可。在订立了协议的情况下，通常是向发达国家一边倒。这种做法阻碍了发展中国

家的航空发展，不符合国际民航组织不让任何国家掉队运动。 

2.4 根据第三十三条的精神，理想情况是只要各自国家的实施水平相当，成员国对彼此的监管制

度予以承认。这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来实现，这些协议承诺承认彼此的适航证和合格证书，但条

件是寻求在主体所在国开展运行的国家，其有效实施水平得到有意开展运行的国家接受。 

2.5 为促进此类协议，由国际民航组织制定一个框架来指导各国签订此类承认等效性的协议将是

有帮助的。 

2.6 这种等效性的承认将极大地有助于鼓励所有国家加强对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的遵

守，从而提高全球安全水平。如果发现有效执行水平存在缺陷，遵约程度较高的国家可以帮助遵约程

度较低的国家履行其遵约义务，从而确保不让任何国家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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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 在国家之间承认等效性从而承认由航空器登记国颁发的适航证、合格证书和执照，这将对减

轻成员国和航空参与者必须遵守多种制度的负担大有助益。 

3.2 国际民航组织的指导也将帮助各国签订此类协议，同时确保主权得到尊重，安全不受影响。 

— 完 — 

 


